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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办法 
 

 

调剂工作是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重要环节，是满足考生志

愿选择、保障考生权益的重要渠道。为规范调剂工作程序，提升服务

质量，确保调剂工作公平公正、择优选拔，根据国家和四川省相关文

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调剂基本条件 

1. 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2. 初试成绩符合拟调入学科专业或专业学位类别复试分数线。 

3. 符合招生简章中规定的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4. 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5. 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原则

上应相同。 

6. 第一志愿报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工程管理、会

计、图书情报、审计专业学位硕士的考生，在满足调入专业报考条件

的基础上，可申请相互调剂，但不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考生也不

得调入以上 7个专业。 

7. 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不得申请调剂。 

8. 我校不接收外国语考试科目为非英语的调剂考生。 



9. 报考学术学位考生可向专业学位调剂，报考全日制考生可向非

全日制相关专业调剂。 

10.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申请调剂到普通

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须达到我校相关学科门类（专业学位类别）的

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

加分政策。 

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符合“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报考条

件的，可申请调剂到该专项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须符合我校确定的

接受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调入“退

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招录的考生，不再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

加分政策。 

第二条 调剂必须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

行。 

第三条 需调剂的学院（研究所）须提前公布本单位具体的调剂办

法，及时、准确发布计划余额。 

第四条 每次开放调剂系统持续时间不得低于 12个小时。 

第五条 调剂考生遴选原则： 

1. 需调剂的学院（研究所）依据考生的初试总分、单科成绩、本

科毕业院校、毕业专业、一志愿报考院校和专业、或其他能反映考生

综合素质情况等条件进行审核筛选，择优发出复试通知。 

2. 对申请同一学院（研究所）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

剂考生，应当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不得简

单以考生提交调剂志愿的时间先后顺序等非学业水平标准作为遴选依



据。 

第六条 调剂分为校内调剂和校外调剂两个阶段，先进行校内调剂，

后进行校外调剂。 

1. 校内调剂：符合调剂基本条件的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可

申请在学院（研究所）内学科专业间或学院（研究所）间进行调剂。  

2. 校外调剂：经校内调剂后生源仍不足的学科，经学校同意后开

通校外调剂。 

3. 若招生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或领域）第一志愿生源不足，且在

报考我校的生源中也无符合调剂要求的生源，可在校内调剂期间接收

校外调剂生源。 

第七条 各学院（研究所）做好信息沟通服务，对调剂过程中热点

共性问题集中统一答复。利用调剂系统在线留言、咨询电话等渠道为

考生调剂提供良好服务。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有关规定与上级最新文件不

符时，以上级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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